项目经济性测算及规划研究外包服务
采购需求书

[bookmark: _GoBack]根据相关工作部署，我单位正稳步推进龙岗街道、平湖街道、龙城街道相关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前期工作。鉴于此类项目具有时效性强、情况复杂、临时性任务较多等特点，现拟通过服务外包方式，引入专业机构提供专项技术支持与驻场保障服务。具体采购需求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龙岗街道某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实施范围约111.01公顷，调整后约93.58公顷。现状权属以未征转用地为主，合法用地约4.67公顷（占4.99%），未完善征转手续用地约81.97公顷。现状建筑总量约87.04万㎡。
（二）平湖街道某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实施范围约144.1公顷（利益统筹范围约96.5公顷）。合法用地约16.66公顷（占17%），未完善征转手续用地约79.86公顷。利益统筹范围内永久建筑面积约54.72万㎡。
（三）龙城街道某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实施范围约116.36公顷。合法用地约23.7公顷（占20.4%），未完善征转手续用地约76.92公顷（占66.1%）。现状总建筑面积约166.08万㎡。
备注：
1.以上均为初步核查数据，最终以批复实施范围核实的为准。
2.服务方服务范围涵盖但不限于上述三个项目，具体工作内容由委托方根据年度项目推进节奏和工作需要进行统筹调配和安排。若因政府主管部门要求或项目实际需要，委托方新增项目需另行采购专业服务的，不纳入本次采购服务范围内。
二、主要服务内容
（一）专项技术服务
结合最新政策标准及行业规范，根据项目推进需要，提供以下技术服务：结合政策法规和经济可行性，协助优化功能布局，从源头盘活项目；按不同用地功能测算开发规模，多方案比选确定合理开发量；在满足新规日照、间距、建筑密度等强制性指标下，展示不同强排方案，以建筑强排方案校核规划指标合理性；基于资金平衡，划定合理实施分期并提出实施建议；动态跟踪政策变化，及时评估影响并提出方案调整建议。
（二）拆迁补偿方案研制
调研收集片区同类型项目及市政拆赔标准，结合社区/股份公司对业主的意向摸底，了解基本拆赔诉求，提出初步拆赔方案；预判谈判空间，厘清后续谈判难点，制定谈判策略及方案。
（三）项目经济性测算
根据项目现状及规划设计条件，对土地、物业权属状况进行分析，开展市场调研，测算合作开发过程中各方投入与权益；考虑规划条件、补偿标准等参数变动对经济平衡的影响，分析各项经济指标。测算项目经济可行所需的规划指标，并提出优化建议。
（四）驻场配合与实施保障
因项目推进过程中时效性要求高，临时性、突发性任务多，服务方须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持，并根据项目需要派驻专业技术人员驻场办公，提供及时高效的技术响应；按要求参加各类会议，编写会议相关材料并代表委托方进行汇报；开展规划方案及测算方案汇报与技术答疑，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五）其他
委托方安排的其他统筹及协助工作。
三、服务要求说明
（一）服务期限、费用支付与履约考核
服务期限暂定1年，每服务满三个月支付一次费用；最后三个月的费用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90%。合同总价款的10%作为履约考核评价费，服务期满后服务方应向委托方提交年度工作报告和各项过程成果文件（含PDF、CAD、WORD、EXCEL、设计模型、计算模型等，各项成果文件知识产权归属委托方），委托方进行履约考核评价。服务方同意根据委托方单方开展的履约考核评价结果进行支付，履约考核评价为合格的，支付全部；履约考核评价为不合格的，不予支付。
委托方有权随时要求终止服务。提前终止的，按实际服务期限结算：结算价款 = 实际服务期限【不足15日（不含）的按半个月计，满15日（含）的按1个月计】/12个月 × 合同总价款。
合同期满后，履约评价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的，在服务方同意的前提下，委托方有权按原服务费用及标准续签合同，每次续签一年，最多续签两次。
（二）派驻人员要求
1.团队资质与结构：服务团队的专业结构须满足项目实际需求，具备土地整备、城市规划、经济测算等相关专业背景与从业经验。
2.全职驻场与后台支撑：派驻至委托方指定场所提供全职服务的人员不少于8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不少于2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不少于3人。派驻人员须实行全脱产驻场办公，全职服务于委托方工作。同时，服务方后台须建立相应的技术支持机制，在必要时组织专业力量为驻场团队提供技术保障。
3.工作调配与服从安排：派驻人员的工作内容不限于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须无条件服从委托方的各项工作安排与统筹调配。具体派驻人员名单须经委托方面谈同意后方可入驻。若委托方发现派驻人员无法胜任工作，服务方须在3个工作日内无条件予以更换。
4.后勤保障：委托方提供办公场地，不提供工作电脑。派驻人员可选择自费在委托方食堂用工作午餐，收费标准按食堂相关规定执行。
（三）劳动关系与费用
服务方与派驻人员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须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核发工资、缴纳五险一金等；派驻人员与委托方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派驻人员所有经费已包含在合同价款内，委托方不另行支付。
（四）保密要求
服务方应与派驻人员签订保密协议，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不得将任何项目数据、文件、信息向第三方泄露或用于本项目以外的任何目的，服务方应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保障数据安全。
服务期届满或合同终止时，服务方应将所有项目资料（含电子数据）移交委托方，不得私自留存、复制或带离。因服务方原因导致泄密的，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法律责任。
（五）其他要求
服务方应确保满足委托方各项工作的时效性要求和专业技术要求，并在报价时充分考虑服务过程中各项临时性、突发性加班工作任务，由此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委托方不另行支付。

